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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71      证券简称：阳光城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291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参股子公司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2.83亿元，

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0.40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

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755.55亿元。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

848.38亿元，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%，对资产负债率

超过70%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%。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，

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情况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有24.5%权益的参股子公司福

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州海光荣创置业”）拟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福州分行”）提供的7.5亿元贷款，期限36

个月，作为担保条件：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提供抵押，福州海光荣创

置业100%股权提供质押，公司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创房地产

集团”）、 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荣地产控股”）分别为福州海

光荣创置业提供24,487.5万元、24,487.5万元、26,025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

福州海光荣创置业及其股东福建日出东海投资有限公司（或其母公司）为公司提供

反担保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、具体担保条件以实

际签订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担保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



2 
 

七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有限公司；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19年4月28日；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0,000万元；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：兰波； 

（五）注册地点：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83号开发区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

四层G416室(自贸试验区内)； 

（六）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，物业管理，工程项目管理服务； 

（七）股东情况：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欣德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4.5%

股权，正荣（福建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6.5%股权，福州衡越置业有限公司

持有其 24.5%股权，福建日出东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4.5%股权； 

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为公司持有 24.5%权益的参股子公司，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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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 2019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81,839.10 

负债总额 7,188.17 

长期借款 - 

流动负债 7,188.17 

净资产 74,650.93 

 2019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- 

净利润 -349.07 

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于2019年4月正式成立，无2018年财务数据。 

（九）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十）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

所属公司 
成交 

（亿元） 

土地证号 

或宗地号 
土地位置 

出让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

福州海光荣创

置业有限公司 
7.47 

闽（2019）马

尾区不动产权

第 0000053 号 

东南至罗星西路，

东北至中佳蓝湾，

南西至上岐路 

33,435.77 ≤2.8 ≥30% 商住用地 

 

三、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持有 24.5%权益的参股子公司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拟接受民生银福州分行提

供的 7.5亿元贷款，期限 36个月，作为担保条件：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以其持有的土

地提供抵押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 100%股权提供质押，公司和融创房地产集团、 正荣

地产控股分别为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提供 24,487.5 万元、24,487.5 万元、26,025 万

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及其股东福建日出东海投资有限公司（或

其母公司）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被担保方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为公司参股子公司，公司为本次

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系正常履行股东义务。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所开发的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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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开发正常，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，同时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提供

抵押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100%股权提供质押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及其股东福建日出

东海投资有限公司（或其母公司）为公司提供反担保，故本次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

供担保风险较小，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持续

经营能力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为公司持有 24.5%权益的参股子公司，公

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有助于增强该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其经济

效益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同时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提供抵押，福

州海光荣创置业 100%股权提供质押，福州海光荣创置业及其股东福建日出东海投资

有限公司（或其母公司）为公司提供反担保，风险可控。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

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

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福州海光荣创置业提供担保。 

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49.55亿

元，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2.83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

40.40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,207.39亿元，实

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55.55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

328.80%。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,356.94亿元，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48.38亿元，

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69.20%。除上述两类担保，公司不存

在其他对外担保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担保

的情况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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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
